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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落實「安排」毋須額外授權
基本法賦予特區足夠權力 港法院不可挑戰人大決定

詩姐引用的部分基本法條文

■香港基本法序言（有關國家統一）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
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1984年12月
19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
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
香港的共同願望。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
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
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
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
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國家對香
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
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政策的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七條（香港有權批租土地）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
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
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
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特區政府
應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各行各業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
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
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
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
境保護。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香港可
以實行出入境管制）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
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
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權利。

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
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
境管制。

資料來源：傳媒訪問梁愛詩內容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列席昨日會議的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香港基本

法雖無涉及「一地兩檢」的特定條
文，但基本法中各項條文均給予足夠
的權力，去實施高鐵「一地兩檢」安
排，包括香港基本法第二條列明香港特
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第七條列明特區
政府擁有土地使用管理權等，故特區
政府已有充分法律、權力實行「一地
兩檢」合作安排，不需要中央「額外
授權」。

詩姐：人大批准 合乎憲法
她續指，「一地兩檢」安排要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因為要授權國務院在西
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若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一地兩檢」的合法性是毫無
疑問的，更不違反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珠姐：與第十八條無牴觸
同樣列席會議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

惠珠表示，草案內容須待下周三人大常
委會表決後方能公佈，但她個人分析，
議案或會引用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
條及一百一十九條，即特區政府提供經
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及制定
政策促進各行各業發展，和第七條，即
香港土地和自然資源屬國家所有，特區
政府只負責管理、出租等。
她認為，該幾條條文不會與香港基本

法第十八條，即全國性法律除了列入附
件三之外，不在香港實施有所牴觸，
「很簡單我個人的看法，第十八條是引
進法律，要全個特別行政區全境，以及
特別行政區全人類都要遵守的事，而不
是一個特定區域，而是用這個區域的人

去遵守。」
譚惠珠強調，是次決定不涉及釋法，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香港有法律約束
力，香港法庭不可以挑戰有關決定。

法理情充分 應盡早通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

秋北形容，草案具有法律依據和有解釋
依據根源。「一地兩檢」是新事物，特
別是在草擬香港基本法時並沒有高鐵項
目，現在要在現有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框
架下作新安排，希望「一地兩檢」的安
排能盡快獲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

榮譽董事長盧瑞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一地兩檢」不單可促進香
港與內地的交流，更能吸引外國遊客，
有助旅遊業發展，對香港是有多方面的

好處。
他認為，絕大部分港人均了解高鐵

「一地兩檢」為香港帶來的好處，僅有
小部分反對派仍在雞蛋裡挑骨頭，故他
絕對支持「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期
望可盡快落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強調，無論是在法、理、情三方面，「一
地兩檢」都應盡快通過的。他表示，歐
洲跨越國家的鐵路也可有「一地兩
檢」，目前類似的深圳灣模式也是行之
有效，證明在法律上是完全沒有障礙
的，而且香港一直均是連繫世界的國際
城市，連繫國家更不會有任何不妥之處。
他批評，只有處心積慮抹黑內地的人

才會阻礙「一地兩檢」的落實，故期望
可盡快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只有通
車，所有謠言才會不攻自破。」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起至27日

（下周三）舉行會議，其間將審議

香港與內地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多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表示，「一地

兩檢」雖然屬於新事物，惟香港基

本法已列明香港有足夠的權力去落

實高鐵「一地兩檢」的安排，故毋

須中央「額外授權」，也不需要透

過人大釋法才能落實有關安排。他

們並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在香港有法律約束力，香港法庭不

可挑戰有關決定，又希望「一地兩

檢」的安排能盡快獲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過去常以所謂的「割地論」來抹黑「一
地兩檢」，試圖製造白色恐怖。經民聯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近日在立法會上反駁
了他們的歪理。
她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區

在「一國兩制」下只有土地的管理權，
並沒有主權，故絕不存有「割地」的說
法。

梁美芬引條文駁反對派謬論
梁美芬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她早前
在「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議案上
的發言片段。

她表示，「一地兩檢」並非一場辯論
或民意調查可以定輸贏的問題，又強調
「一地兩檢」符合國家憲法、香港基本
法、香港本地法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是我們講多幾次就會變成不合
法。」
梁美芬批評，反對派經常講的「割地

論」是滿口歪理，並重申主權與管轄權
從來都是兩回事：香港特區在「一國兩
制」下只有土地的管理權，並沒有主
權，故絕不存有「割地」的說法。
她說：「基本法第七條是在講土地，
是涉及主權的問題，反對派現在歪曲的
是將司法管轄權形容為『割地』。中國
是實行單一制，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一直

是授權的關係，在回歸時，我們香港是
獲授權根據『一國兩制』去管理香港，
並不是說國家在回歸時割了香港這塊地
的主權出來，絕不是這樣的關係。」
梁美芬強調，「一地兩檢」絕對不影

響香港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下所獲
授權的管理權，「任何嘩眾取寵的語
言，去挑撥群眾的恐懼都不能掩蓋『割
地論』的違法性及荒謬性，我們是絕對
不能接受讓這些歪理興風作浪。」

英法鐵路成例證不存「割地」
她並引用英法鐵路作例子，指英國實

行普通法，法國則實行大陸法，雖然兩
國法制不同，但人民均很順利地往返兩

國之間，「因為它們都是為了自己人
民，願意賦予對方一個合理的司法管轄
權，是不會存在『割地』的問題，難道
英國及法國便因『一地兩檢』便割了地
給對方嗎？」
針對反對派聲稱「一地兩檢」違反香

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因為內地執法人
員不能在港執法，梁美芬反駁指，所謂
的執法是要在香港管轄區履行及執行內
地法律，但現時「一地兩檢」是在西九
龍站劃出了內地管轄區，而清關、出入
境等問題是涉及到國家安全，中央是絕
不能接受由香港代其負責，「授權到香
港執法人員去做這些工作，他們是無辦
法接受的。」

土地管理權非主權「割地論」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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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第二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專訪，在
談到社會上有意見要求政府回購領展時，她
稱回購是「無智慧、愚蠢」的舉動，但她也
承認，現時對領展問題有點束手無策。眾所
周知，領展過分追求利益，導致旗下商場百
物騰貴，市民怨聲載道，反映政府當年出售
房委會商場的決定缺乏遠見。領展商場與基
層市民利益息息相關，政府絕不能袖手旁
觀，更不能撒手不管，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
任，迎難而上，積極處理領展問題，包括嚴
格執行地契條款、加強對領展的監管，以及
採取興建便民商場、街市等措施，抑制領展
的加租潮，讓市民享受到較廉價便利的購物
條件。

當年政府將房委會的商場和停車場私有
化，這一舉措雖然為房委會換回數百億元的
資金，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房委會的財政負
擔，但領展前身領匯接管後，為了追求高回
報，大幅度加租，令到許多原先經營市民生
活必需商品和日常餐飲等店舖，包括小本經
營診所，都捱不住貴租而關門，換來的卻是
大型連鎖商舖，售賣價格較貴的貨物，街市
亦因租金上升不得不一再加價。有統計顯
示，領展旗下街市所賣的食材，比附近的公
營街市貴五成到一倍，公屋居民的日常支出
大了，可供選擇卻少了。

林鄭月娥曾將領展列為民生問題「三座大

山」之首，因為領展是「全商業營運」，當
局難直接介入。誠然，現在政府若要全面回
購領展，涉款恐達千億元，的確不可行，會
對公帑造成很大壓力，市民難以接受。但政
府仍應更加積極有為，多想辦法處理領展這
座「大山」，而非繞山而行。

儘管政府無權干預領展運作，不過政府可
運用其影響力，代表市民出面與領展進行協
商，促使領展從長遠發展的角度出發，不要
竭澤而漁。另一方面，政府可在領展商場附近
建一些小型商場或街市，讓基層市民享受到較
便宜貨物及服務，以此增加領展的經營壓
力。對於領展出售商場和新買家拆售車位的
行為，政府亦應嚴查有否違反地契，以及調
查領展的經營手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等。

成立領展之前，房委會旗下的商場街市作
為公共資產，其目的本來是為了服務當地居
民，與一般私營大型購物中心的服務對象截
然不同，房委會的商場街市有照顧基層的社
會責任，不應單以逐利為主。但現在領展旗
下的商場，與一般私營購物中心越來越相
似，將企業社會責任完全拋諸腦後，令人心
寒。儘管處理領展問題難度很大，但政府仍
需迎難而上，不能當縮頭烏龜，以防民怨日
積月累，引發更大不滿，影響社會和諧穩
定，削弱社會對政府施政的信任。

（相關新聞刊A8版）

處理領展問題必須迎難而上
在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

排，昨天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這
標誌着落實「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進入關鍵性
的「第二步」。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進行說
明時所指出的，「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實踐中遇
到的新情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有關的合作安
排，明確其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憲法和基本
法，將為「一地兩檢」安排提供不可挑戰的最高法律依
據，將確保這項有利於香港與內地加強合作，有利於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基建設施，能夠發揮出最大的效
益並造福香港社會。

張曉明主任昨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說明時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有關方面就在西九龍站設立
口岸並實施「一地兩檢」的相關問題協商作出的適當安
排，不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劃，不減損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符合「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規定。而且，這個安排是最佳的方案，有
利於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全國高鐵網絡的互聯互通及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輸、經濟和社會效益最大化，有
利於促進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之間的人員往來和經貿
活動，有利於深化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互利合作，
有利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於
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從前些年開始，內地有關方面與香港特區政
府就為了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前提下，找到一個
香港特區和內地都能接受的方案，已經充分研究了各種
可能的辦法，為了確保西九龍口岸安全、順暢、高效地

運行，雙方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了全面、深入、細緻
的研究，目前的方案可以說是兼顧各方面的最佳安排。
而「三步走」的程序，更是「一國兩制」方針在解決這
個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形式。

尤其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二步」，即提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審議批准，更是至關重要。這是因為「一地兩
檢」是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
涉及到需要在香港境內新設立內地口岸，涉及到香港與
內地的管轄權劃分及法律適用的問題，必須提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進行審議及批准。根據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常設機關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和法律的最高解釋權。另外，全
國人大常委會也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因此，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批准後的有關決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不僅適用於內地，也同樣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之後，就
將明確其法律效力和落實程序，並為國務院批准內地在
西九龍站設立口岸並派駐機構依法執行職務提供法律依
據。

需要指出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將具有
不可挑戰的最高法律依據。香港法院之前也表示，必須
認同和接受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不可以對常委會的
決定提出法律挑戰。如果還有個別人企圖對「一地兩
檢」進行法律訴訟的話，香港法院是不會接受的。換言
之，在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之後，將平息香港社會不必
要的爭議，防止香港有人通過司法覆核挑戰有關決定，
避免影響到廣深港高鐵的順利通車。

人大常委會將為「一地兩檢」提供最高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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